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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
云教外〔2014〕32号 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4 年度 

“国际职业教育学”赴德长期研修（奖学金） 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省级各有关部门，各高等学校,机关各部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《关于执行 2014 年度“国际 

职业教育学”赴德长期进修（奖学金）项目的通知》（教外司欧 

〔2014〕243号）精神，为做好 2014年 “国际职业教育学”赴 

德长期进修（奖学金）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派名额 

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派  40  人赴德研修。类别包括访问学 

者（含博士后）30 人、博士研究生（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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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培养博士生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国外从事课题研究）10 

人。 

二、选派范围 

（一）资助对象 

普通高等院校、示范性职业学校、省级以上职业教育科研机 

构、省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，择优选拔相关教 

学、科研和管理人员赴德研修。 

（二）资助领域 

职业技术教育学科，包括职业教育原理、职业教育政策、职 

业教育管理、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等专业。 

三、留学期限 

（一）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：留学期限为 312个月； 

（二）博士研究生（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）：留学期限一般 

为 36~48个月，具体以留学目的国及院校学制为准； 

（三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国外从事 

课题研究）：留学期限为 6~24个月。 

四、资助内容 

包括留学期间奖学金和一次往返国际旅费， 资助标准按照国 

家公派留学现行标准执行。 

五、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申请人应符合《2014 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 

人员选拔简章》规定的申请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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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访问学者及博士后类别申请人应同时符合《2014 年 

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 （含博士后） 项目选派办法》 规 

定的申请条件，包括外语水平要求。 

（三）博士研究生与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应同时符合《2014 

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办法》 规定的申请条 

件，包括外语水平要求。（详见国家留学网：www.csc.edu.cn） 

六、申报材料 

申请人应分别按照《2014 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 

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》和《2014 年 

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 

明》准备材料，并按照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上的说明 

将相关材料扫描上传至信息平台（《单位推荐意见表无需扫描上 

传》。国外邀请函可后补。 

七、申报时间 

（一）网上报名 

申请人须于 2014年 3月 20日~4月 5日登陆国家公派出国 

留学管理信息平台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）进行网上报名。申报 

项目名称为“国外合作项目”；可利用合作渠道为“国际职业教 

育学赴德研修奖学金”。 

（二） 各单位须于 2014年 4月 7日 18:00前完成材料审核、 整 

理工作， 并将所要求申请材料统一报送至省教育厅教育对外交流 

中心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凡不真实，不合要求，与网上报名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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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的申请材料将予以退回。 

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 

联 系 人：王剑琼 

联系电话：087165141238 

云南教育对外交流中心 

联 系 人：赵彩如 杨碧霞 

联系电话：087165151789 

云南省教育厅 

2014年 3月 3日 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  2014 年  3 月  6 日印发


